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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河 长 制 办 公 室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水 利 厅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总 工 会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妇 女 联 合 会

文件

桂河长办〔2022〕17号

自治区河长制办公室 自治区水利厅

自治区总工会 自治区妇联关于开展推荐

第二届“最美河湖卫士”的通知

各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、总工会、妇联：

现将《水利部 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寻找

最美河湖卫士”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请各市河长制

办公室会同水利局、总工会、妇联按照要求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

宣传发动，广泛通过网络、报刊、电视、广播、微信、微博等多

种方式进行宣传，积极推荐工作突出的乡村级河湖长、巡（护）

河员、民间河湖长和河湖管理保护志愿者，对最美河湖卫士推荐

人选材料审核把关，每市好中选优推荐 2名，以市为单位于 2022

年 7月 13日前将最美河湖卫士提名表和 2000字以内事迹材料通

过电子邮箱统一报送自治区河长制办公室。自治区河长制办公室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